
导报讯 日前，记者从湖州市交通部门了解到，从 7 月开始，湖州市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队从宣传资料丰富化、宣传形式多样化、宣传手段实践化、宣传对
象全面化四大方面着手，创新宣贯方式，坚持普法宣传与执法宣传相结合，扎实
推进《条例》宣贯工作。

具体工作中，该执法队除了利用钉钉 APP，开展线上“钉钉”学法，还开展了
多种形式的线下培训活动，当好表率引领学，以考促学推动学，同时积极协调各
涉路管理责任单位，走进服务区、企业、社区等人流量较大的地方上门服务，开展
专项整治行动，积极落实《条例》的宣贯和实施工作。在为期一个月的《条例》集
中宣贯中，湖州实现了执法队伍学习全员全覆盖；执法对象、执法场所宣贯全覆
盖；执法行动全覆盖“三个全覆盖”，《条例》宣贯成效显著。

截至目前，湖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出动普法人员和志愿者共计 228
人次，累计电子屏宣传 35 块、悬挂横幅 80 条、展板 30 块，发放宣传资料 9000 册。
整治行动中，该执法队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2.4 万余人次，检查货运物流企业、高速
服务区经营者、在建交通工程累计 1720 家次，检查营运车辆 9216 辆次，立案处罚
57 起，移交公安 2人。 □记者袁梦南 通讯员 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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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内河普通货船浙江内河普通货船
““一证一证””航行长三角航行长三角

导报讯 近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一市
三省交通运输及政务服务主管部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长三角地区交通运输电子证照互认事宜
的通知》，将内河船舶证书信息簿等证照纳入长
三角地区交通运输首批互认的电子证照，明确
自 9 月 1 日实施，标志着浙江内河普通货船可

“一证”航行长三角！
为深入贯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

略和交通强国建设要求，浙江交通运输部门持
续深化“放管服”和“最多跑一次”改革，在全国
率先推行了地方海事辖区省内航行内河船舶

“多证合一”改革，主要是推行“三个一”：一是
“一簿记载”，即将内河普通货船《内河船舶检验
证书簿》《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国籍证
书》《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国内水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船舶营业运输证》《船舶核验合格

证》等 7 本法定证书的主要内容，统一记录在浙
江省《内河船舶证书信息簿》（见附件）中，使船
户携带证书从 7 本减为 1 本。二是“一码查验”，
即现场监管人员用手机或移动执法设备扫描船
舶信息二维码就可查验所有证书信息。三是

“一档归集”，就是将船舶的所有证书信息按照
“一船一档”全部归集于一个数据库。将原来分
部门办、按流程办的“串联办”，调整为一次申
请、一次送达的“并联办”。目前已完成 2000 余
艘在省管通航水域内航行船舶的《内河船舶证
书信息簿》发放。

内河船舶“多证合一”改革后，办证材料和
时间大幅缩减，每艘船舶申请材料从 160 多份大
幅缩减至 15 份左右，办事时限从 29 个工作日提
速至 7 个工作日。同时，办证费用大幅降低，每
艘船舶因办证、换证、年审、年检等产生的误工

费、交通费及管理部门证书制作工本费等节省
约 2000 元。动态监管也将更精准，现场监管可
用手机或移动执法设备扫描《内河船舶证书信
息簿》上的二维码查验船舶证书信息，方便识别
证书真伪，有利于提高行业监管水平。此外，也
将有力助推营商环境优化。船舶年检、安检和
营运证年审实现“多检合一”，有效解决了多部
门、多次检的问题，服务更便民。

浙江内河船舶“多证合一”改革成果此前只
能在省内推广施行，受惠面相对有限。如今，长
三角一市三省实现了互认，将全面推广至长三
角 7 万余艘普通货船，预计节省费用超过 1.4 亿
元，节省办证时间超过 150 万个工作日，惠及更
广大的船民和航运企业，有力促进水运营商环
境的不断优化！

□记者 王君通讯员任长兴 施梁

“我们开学了！”

8月28日上午，宁波市公交集团第二分公司综合停车
场地内，一辆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上坐满了小朋友，公交
志愿者们为这些刚开学的小朋友们上了一堂体验式的公

交安全课。“小朋友们观察一下，公交车上有几把安全
锤？这些都是在紧急情况时才能使用的……”在安全
知识讲解中，志愿者将公交车上的安全设施介绍给孩

子们。模拟逃生环节，志愿者打开应急逃生窗，孩
子们用学到的知识现场体验了一把公交逃生演练。

□通讯员徐甬/摄影报道

转眼，时间已进入到9月，全国大中小学迎来学生集中

返校开学的日子，各级各类近3亿学生将陆续回归校园。

■ 浙江交通技师学院2020级新生报到开学
■ 浙江公路技师学院1504位2020级新生分批报到

《浙江省公路条例》9月1日起正式实施

全国首创
高速故障车辆免费拖曳

《浙江省公路条例》(下称《条例》)于 9 月 1 日正式实施。《条例》在全国首创高
速公路故障车辆免费拖曳的规定，并明确错峰进行养护作业等人性化举措。

（下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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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交通
积极开展《条例》普法宣贯
作为我省公路行业“基本法”，《浙江省公路条例》(下称《条例》)全方位构建

了浙江省公路工作的制度框架，展示了“重要窗口”的先进理念，较好地满足了公
路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同时也为建设高水平交通强省、公路建管养运提供了
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为做好《浙江省公路条例》的宣贯和实施工作，浙江交通部
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法普法活动，确保《条例》内容落地实施。

《条例》宣贯做到“三个全覆盖”湖州

相关
新闻

《条例》实施后马上就有司机享受到福利 02

开学第一课！
交通安全不能忘！

详见2版


